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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监管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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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涉农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防止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必须对涉

农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涉农保险监管法律制度，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
有充分职权的涉农风险管理机构，协调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从而实现准政策性涉农保险的可靠、合理、
公平和安全内在目标与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外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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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8 年 1 月 1 日我国《农业保险统计制度》基本

框架分为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两大类。农业保险又分

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是指由保险机构经营，对

农业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因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事故

或者疫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

险。涉农保险是指除农业保险以外，其他为农业服务

业、农村、农民直接提供保险保障的保险，包括涉及农

用机械、农用设备、农用设施、农房等农业生产生活资

料，以及农产品储藏和运输、农产品初级加工、农业信

贷、农产品销售等活动的财产保险;涉及农民的寿命和

身体等方面的人身保险［1］，总之，涉农保险包含的险

种种类繁多且范围难以确定。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对三农问题更加重视，由过去单

纯的种植、养殖保险，逐渐扩大到涉农保险，更加重视

农民福利的提高。
二、我国涉农保险发展初见成效

近几年来，我国各项涉农保险也取得一定的发展。
2009 年底为止，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 133． 8 亿元，

保险金额为 3812 亿元;包括涉农保险(农房保险、农机

保险等)保费收入为 25． 2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为 1． 6
万亿元，支付赔款为 16． 4 亿元［2］。在全国各地出现

了不同种类的涉农保险模式:比如，在云南、四川等地，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被征地农民、库区移民提供养老

保险等保险服务，为农民工设计多种适宜的商业险种，

为征地农民和外出农民工就业提供良好的保险服务。

在浙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财政支持型农房保险

业务，全省 96% 的农房投保第一年就得到了 1． 8 万元

的保险保障。在广东湛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配合当

地推进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改革，承担医疗保障责任

超过 2000 亿元，“湛江模式”成为商业保险参与新医改

建设的典型样本［3］。近年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财险

龙岩市分公司通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在福建率先推出

了一系列涉农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新农合补充医疗

险、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等，并成功向全省推广。“古

田镇三农保险示范区”作为福建首个“三农”综合保险

示范区，示范区通过为期三年的试点，以“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为原则，逐步建立起覆盖

全部农村人口的涉农保险体系。以原有的农村住房保

险、水稻种植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等 6 个项目为基础，

新增加 8 个项目，涉农保险项目达到 14 个［4］。
三、我国涉农保险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涉农保险监督管理具有以下特点:一

是主要由监管商业性保险的中国保监会来实施;二是

涉农保险业务管理比商业保险业务管理复杂得多;三

是涉及到农业、气象、金融、投资、财政、税务等领域，需

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四是涉农保险补贴容易引

起农户和保险经营主体的依赖性和道德风险。另外，

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性质和监管内容都有

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涉农保险监

督管理体系。
我国对政策性涉农保险缺少专门法律方面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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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我国没有建立农业风险管理局，也没有建立和实

施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在缺少专门监管的条件

下，涉农保险实行完全商业化经营，主体行为不规范，

必然导致涉农保险无序发展和效率低下。主要表现

为:保险公司为了实现利润可以随便撤消险种，抬高费

率，造成市场供给短缺，需求不足;政府对涉农保险支

持的随意性很大，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财政能力，取

消对涉农保险的补贴，甚至反过来任意侵占保险利益，

从而加剧涉农保险经营的不稳定性。目前，农业保险

最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为:保险基金运作无序，保险基

金收支、管理和运作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欺诈行为;多头

管理，缺少专门监督，随意挪用资金情况严重;损害了

保户的利益，导致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没有专门的

农业保险立法作为保障，政策性涉农保险很难打开局

面，实现有序的发展。
四、构建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监管制度思路

(一)确定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目标

涉农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内

在目标是涉农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有利于政策性

涉农保险的成功运行。涉农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来

自涉农保险的外部，是涉农保险的社会目标，与国家的

政治态度联系紧密。
1． 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

一是可靠。科学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能够提高涉

农风险管理部门监管效率，保护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

济稳定，通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促使农业保险

人严格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涉农保险计

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二是合理。农民以合理的代价

获得涉农保险，保证涉农保险的价格合理和合同条款

合理，在农民(投保人) 和农业保险人之间实现利益的

平衡。三是公平。对涉农保险投保人实施无歧视的对

待，面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不管其生产规模大小，涉农

保险监管规则要求涉农保险计划没有差别。我国农业

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比较

差，保证涉农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

务是涉农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安全。政府

加强对涉农保险基金的监管，保证我国涉农保险基金

的安全。涉农保险健康运行要求涉农保险基金安全运

行，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需要有完善和规范的涉农保

险监管规则。
2． 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

由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国家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

通过涉农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普惠广大农村和所有

农民，享受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全面、和
谐发展。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没有政

府的大力支持，难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涉农保

险作为准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以政府的权

威动员全社会分担涉农风险。对涉农保险进行有效的

监管，保证实现准政策性涉农保险的目标，是农业保险

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二)明确涉农保险监管的主体、对象和法律责任

1． 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主体

我国涉农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应由国务院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并应建立协调沟通机

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其中，由中国保监会继续对

涉农保险进行监管，既可保持监管工作的连贯性，又可

保证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农业部对农业特质及农业风

险的认识更专业，有利于开展险种的选择、费率的制定

等技术层面上的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管涉农保险的保

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及巨灾准备金等财政扶持事宜。
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要加强各相关部门之

间的协调与沟通，避免互相牵制。还要确保涉农保险

监管过程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管过程的可信度和有

效性。
2． 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对象

我国涉农保险关系中存在着三大监管对象:政府、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投保农户。一是政府。对政府的

监管主要是对其涉农保险政策扶持行为的监督( 主要

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几个

方面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二是农业保险经营组

织。监管机构对各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监管，主要为

了提高广大农户对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信任度，保证

农户投保的安全性，维护涉农保险市场公平、安全、高
效的运行，避免涉农保险经营组织违规操作和损害农

户的利益，如对投保农户的欺诈、不如实说明和解释保

险产品、制定不利于投保农户的保险条款、灾害后不予

理赔或少赔等行为。三是投保农户。对投保农户的监

管主要是对农户在购买涉农保险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存

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监管。由于保险经

营主体对这些信息的掌握远不如农户真实、详细，严重

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涉农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问

题;另外涉农保险还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通过监

管农户以控制涉农保险经营的高风险，促进农业保险

业的稳健发展。
3． 涉农保险的法律责任

涉农保险法律责任，这里主要是指各类农业保险

经营组织、中介机构和投保农户等农业保险关系主体，

违反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根据违反

农业保险法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不同，农业保险

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其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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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有责令改正、吊销经营农业保险业

务许可证、罚款等;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和罚金等。

(1)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

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是指各类涉农保险

组织违反涉农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

第一，骗取补贴、虚假报告、拒绝监管行为及其法律责

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通过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编造

虚假数据、文件、资料等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提供

虚假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拒绝或妨碍依法检查监

督，构成犯罪，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可

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定

的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甚至吊销经

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第二，违反财务管理行为及其法

律责任。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违反财务管理

规定;没有按照规定使用涉农保险条款和费率，或未按

照合同约定进行保险事故查勘定损，由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定罚款;情节严重，可

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新业务或吊销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如果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行为违反

条例规定尚未构成犯罪，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予以

警告并处以一定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应撤销任职资

格，禁入保险市场。
(2)涉农保险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涉农保险中介机构主要指涉农保险代理

人。违法行为主要有:涉农保险中介机构未取得经营

涉农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而非法从事代理业务;涉农

保险中介机构在业务中欺骗投保农户。如果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可由

涉农保险监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吊销经

营代理业务许可证。
(3)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

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主要指投保农户的欺诈行

为，给农业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如谎称遭遇灾害或事故骗取保险金、故意制造保

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

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罚。
(三)建立专门的涉农保险监管机构———涉农风

险管理局

涉农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监

管机构才能够具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

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是农业保险监管成功的

关键条件。
政策性保险非盈利性和商业性保险盈利性特点，

决定了两者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

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

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因为保险业事关国

计民生，地位重要;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

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来提高公众福利;目标定位是防

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

和充足性”［5］(P101)。而对于准政策性涉农保险，涉

农保险监管在于促进涉农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

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还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

质的保险，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

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

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

保险更为复杂，这也要求对涉农保险监管的要求更高。
因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是专门的监管

机构，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例如，1996 年，美国

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管联

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

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涉农

风险管理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

业保险和准政策性涉农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涉

农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具有充分的监管权

力，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涉农保险专业知识的人

才，有助于确保监管涉农保险过程的协调性，能建立抗

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相

比，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督涉农保险，可以推出更快、更
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

式。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农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

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 如农业部、发改委、气
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

建立直接联系，可以大大增强监管效力。能更好地向

涉农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涉农保险信息和监管规

则，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国家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确定涉农风险管理

局的法律地位、职能、监管的适当程序、监管涉农保险

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利与职责。涉农风险管理局的职责

包括:一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

情况以及报告结果;二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目标和手

段;三是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

有效遵守

涉农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坚持经济原则和法律原

则，通过有效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提高农村的社会福

利。经济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运行成本，提高涉农保

险的效率;法律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执行者过度的自

由裁量权。监管规则是保证涉农保险信息的质量，应

减少涉农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为涉农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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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涉农保

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

管规则。
1． 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涉农保

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

目前我国涉农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素

质低和信息不对称，因此，起草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

和涉农保险格式合同条款，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

业的语言非常重要。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

晰、易懂是确保监管法律规则得到有效实施的基本要

求。
2． 保持涉农保险监管透明度

透明度贯穿于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覆

盖涉农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监管方案的形

成、监管规则的出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对涉农

保险监管的透明度非常重要:能克服涉农保险监管失

灵的很多诱因;有利于减少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

决策的发生几率和遏制腐败现象;可以最大限度地抑

制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

道德风险;可以体现政府对涉农保险监管的公开性和

维持合法化。为了提高涉农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和

有效性，涉农保险监管必须建立涉农保险中央信息数

据库制度:全国涉农保险企业财务状况、涉农保险监管

数据标准、涉农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涉农

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涉农保险企业

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 确保涉农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确保涉农保险监

管有法可依，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遵守。例如，证券市场上的

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屡禁

不止;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大量挪

用和侵占社保基金事件;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监管

腐败等。
保证涉农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是涉

农保险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涉农保险监管规则遵守

包括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前者是指在法律、
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后者是指确保涉农保险基本监管

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通过涉

农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必须赋予涉农

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财政和行政资源，确

保涉农保险法律、法规和涉农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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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gulation System of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surance on Agriculture
ZHANG Xin － sheng

(MPA Education Center，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47，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et up an effective regulation system of insurance on agriculture，we should establish a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isks which is relatively highly independent and authoritative within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and coordinate the policy
and commercial business so a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rationality，quality and safety of quasi policy － based insurance on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rural development with public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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